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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案（草案） 

107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6次會議意見回應對照表 

相關意見 規劃單位回應 

委員 1 

1. 請市府就營建署105年3月21日專案小

組會議結論意見處理情形進行說明。請

市府補充說明賞蟹步道施工過程之減

輕衝擊方式，並提供施工前中後相關生

態監測比對資料，以及後續營運之管理

配套措施等內容後提送營建署審核。 

市府業依營建署 105年 3月 21日專案小

組會議結論意見補充相關資料提送營建

署召開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107年 7月

3日）審查。另將賞蟹步道辦理歷程增列

於附錄十三中。 

2. 賞蟹步道案除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及其

相關規定完成核定程序外，應符合濕地

保育法相關規定，請完成相關程序後再

啟用步道。 

賞蟹步道案業於 107 年 7 月 3 日完成營

建署第二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並經 107

年 7月 6日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7

次會議審議通過。 

委員 2 

1. 有關賞蟹步道案，建議將相關辦理歷程

列表併納入本計畫附錄中。 

已將賞蟹步道辦理歷程增列於附錄十三

中。 

2. 本計畫生態復育區建議提出復育計畫。 委員意見將併納入財務與實施計畫中，

後續將依據監測調查結果研擬生態復育

方案。                              

委員 3 

1. 有關賞蟹步道案，本部是否有相關同意

公文或函示？若主張依野動法規定辦

理，是否有相關主管機關公文？應釐清

濕地保育法相關規定，以免造成未來相

關工程審議時產生爭議。 

賞蟹步道係依據新竹市正府 93年 9月 23

日公告修正「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

區之範圍及保護利用管制事項」之公告

事項規定核定，並經市務會議審查通過

後進行設置。目前本案業於 107年 7月 3

日完成營建署第二次專案小組審查會

議，並經 107年 7月 6日內政部重要濕

地審議小組第 7次會議審議通過。 

2. 管理服務區應以可提供管理服務設施

為原則而劃設，本計畫所劃設管理服務

區依圖示係位於海域，對於後續如何提

供服務設施請再評估考量。 

遵照委員意見，已修正功能分區，將管

理服務區整併於環境教育區，並重新修

正相關分區圖說。 

委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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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市府提供香山濕地生態調查歷年量

化資料供後續賞蟹步道案審查評估。 

依清華大學調查結果，泥灘地蟹類會因

棲地不同有不同物種，如弧邊招潮蟹喜

歡較泥濘灘地，清白招潮蟹喜含沙較多

棲地，步道周邊區域因受北側紅樹林清

除影響，灘地由泥濘轉變至含沙較高，

影響濕地生物群聚結構組成，生物會有

消長，喜泥濘棲地的弧邊招潮蟹，就有

變遷，該調查結果步道週邊蟹類由近岸

往海域方向，依序為清白招潮蟹、萬歲

大眼蟹及短指和尚蟹等。據調查結果，

賞蟹步道週邊幾為清白招潮蟹、萬歲大

眼蟹棲地，步道以外之濕地其他棲地也

有不同物種分布不同區位情形。步道週

邊現況觀察蟹類數量眾多。 

2. 有關保育利用計畫部分，規劃時應考量

當地民眾使用方式及漁民經濟活動，避

免因保育想法與當地不同而造成對

立，以彰顯濕地保育法明智利用精神。 

本計畫於規劃階段即邀請新竹區漁會、

香山區社區發展協會共同討論，允許明

智利用項目亦依地方民眾意見進行規

劃，如：有關漁業部分亦依新竹區漁會

及漁業法等相關規定；紅樹林問題，已

編列經費辦理管理與維護工作；至其他

相關設施，亦納入各功能分區之允許明

智利用項目中。 

3. 生態調查應有調查時間、地點及定量、

歷年的資料整理規劃。 

魚類部分已加註於段落中，底棲部分已

加註於圖 4-9及表 4-7, 台灣旱招潮蟹族

群量估計已補充於表 7-1。歷年總和的調

查名錄則列於附錄三至附錄七中。 

委員 5 

1. 有關賞蟹步道案，請補充相關辦理歷

程，以利後續提供本小組委員審議參

考。另請市府補充說明依野生動物保育

法及相關規定，以及地方主管機關核定

程序。 

有關賞蟹步道辦理歷程已納入附錄十

三；另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公告

事項已納入附錄二。 

2. 請市府提供當初賞蟹步道設置之環境

影響相關說明（包含施工前中後相關生

態調查成果），以瞭解該步道對本濕地

的發展定位。 

有關賞蟹步道香山補充說明文件將併本

回應表供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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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6 

1. 賞蟹步道案應補正相關程序，若有違法

情事，應予以拆除。不允許本計畫有不

合規定的設施。 

賞蟹步道案業於 107 年 7 月 3 日完成營

建署第二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並經 107

年 7月 6日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7

次會議審議通過。 

2. 以管理服務區涵蓋步道範圍似有不

妥，請再評估保育利用計畫草案之管理

服務區劃設之適切性，規劃為環境教育

區可能比較適當。 

遵照委員意見，已修正功能分區，將管

理服務區整併於環境教育區，並重新修

正相關分區圖說。 

委員 7 

1. 有關鰻苗捕撈部分，依中央法規除每年

11、12月至隔年5、6月期間可以捕撈之

外，其餘時間為禁止。本計畫業依相關

規定納入管理事項中。 

遵照委員意見，納入管理事項中。目前

依漁業署規定可捕撈期間為 11月 1日至

隔年 2月底期間(並視當年狀況進行調

整)。詳表 11-1。 

2. 因本濕地漁業活動包括捕撈漁業、採石

貝類及養殖牡蠣等，故計畫書第68頁，

其他分區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建議文

字修正為：「4.供養殖使用及當地漁業

發展有直接關係之相關設施。」 

遵照委員意見，修正如表 10-2。 

委員 8 

1. 目前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刻由

新竹市政府辦理檢討修正中，建議濕地

保育利用計畫之功能分區宜配合該野

動區分區規劃進行研擬。 

本計畫功能分區規劃亦是參考新竹市濱

海野生動物保護區分區進行劃設。 

2. 有關新竹市政府於香山濕地範圍興設

「賞蟹景觀步道」是否依野生動物保育

法完備申請流程1節，查野生動物保護

區係由地方主管機關依核定之野生動

物保護區保育計畫經營管理，本項工程

有無依野保法規定辦理及是否符合保

育計畫之分區規劃及保護利用管制事

項等，宜請新竹市政府確認。 

賞蟹步道係依據新竹市正府 93年 9月 23

日公告修正「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

區之範圍及保護利用管制事項」之公告

事項規定核定，並經市務會議審查通過

後進行設置。 

 

3. 保育利用計畫草案課題與對策二，提及

海岸侵蝕及淤積將考量協調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務局等主管機關加強定砂

與防風林的管理1節，未來請依實際需

遵照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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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與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洽詢。 

4. 建議於相關法規增列森林法，以為其他

分區允許保安林使用及防風林加強定

砂與管理之依據。表11-1各功能分區管

理規定一覽表有關其他分區之管制事

項，請增加符合森林法之行為。 

遵照委員意見。已補正於表 11-1中。 

委員 9 

1. 依高美濕地設置棧道案例，對於濕地生

態維護長遠規劃而言係有其效益。新竹

香山賞蟹步道程序瑕疵的部分，應循相

關程序完成補正作業。 

賞蟹步道係依據新竹市正府 93年 9月 23

日公告修正「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

區之範圍及保護利用管制事項」之公告

事項規定核定，並經市務會議審查通過

後進行設置。目前本案業於 107年 7月 3

日完成營建署第二次專案小組審查會

議，並經 107年 7月 6日內政部重要濕

地審議小組第 7次會議審議通過。 

2. 有關其他委員提出功能分區疑義部

分，可再檢視其適宜性，環境教育區是

可以考慮的方向。 

遵照委員意見，已修正功能分區，將管

理服務區整併於環境教育區，並重新修

正相關分區圖說。 

委員 10 

1. 保育利用計畫實施前並非無法可管，香

山濕地為公告的重要濕地，賞蟹步道施

工行為有違法之虞。 

賞蟹步道係依據新竹市正府 93年 9月 23

日公告修正「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

區之範圍及保護利用管制事項」之公告

事項規定核定，並經市務會議審查通過

後進行設置。目前本案業於 107年 7月 3

日完成營建署第二次專案小組審查會

議，並經 107年 7月 6日內政部重要濕

地審議小組第 7次會議審議通過。 

2. 有關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第一級條件

為「重要指標物種超過15隻以上且未達

50隻（動物），或50植株以上且未達100

植株（植物）死亡」，惟本濕地重要指

標物種為臺灣旱招潮蟹、鴨嘴海豆芽、

三棘鱟、短指和尚蟹等，建請再評估是

否合理。 

重要指標物種已調整為臺灣旱招潮蟹，

並修正緊急應變措施中各級啟動條件。

(詳 P49、P84) 

3. 依專案小組意見回應對照表說明，有關

賞蟹步道後續監測調查計畫經費將納

已調整財務與實施計畫內容，詳見 P88、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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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財務實施計畫中，惟未見相關經費編

列。 

委員 11 

1. 建議賞蟹步道案續組專案小組進行審

查，將前次專案小組意見處理完成後，

再提會討論。 

目前本案業於 107年 7月 3日完成營建

署第二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並經 107

年 7月 6日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7

次會議審議通過。 

2. 保育利用計畫草案之管理服務區規劃1

節，請市府依實際需求評估檢討。 

遵照委員意見，已修正功能分區，將管

理服務區整併於環境教育區，並重新修

正相關分區圖說。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書面意見） 

1. 計畫書第 60 頁，課題二（海岸的侵蝕

與淤積），說明「…南寮漁港北防坡堤

沿頭前溪出海口設置，阻擋每年 315萬

公噸漂砂南移，不含砂海流越過港口後

留在南側防坡堤及垃圾焚化廠防波堤

產生凸堤效應，形成回流區刮蝕海岸，

影響香山重要濕地砂源及淤積…」，建

請注意攔阻往南漂沙數量及海岸侵蝕

機制之正確性，另「凸堤效應」是否應

為「突堤效應」? 

遵照委員意見，已調整相關說明。(詳

P67) 

2. 計畫書第70頁，香山重要濕地範圍內之

共同管理規定第四點所述，「…而有關

海岸防護、河川整治、防洪水利設施及

海港工程之興辦與設置，應有整體規

劃，減少對濕地生態環境之衝擊，且經

水利及相關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以進

行…」，依一級海岸保護區原合法使用

不合海岸保護計畫認定補償許可及廢

止辦法第5條第2項，「…為公共安全需

要，指依海岸管理法第16條公告實施海

岸防護計畫規定，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有關機關認定屬避免重大災害

發生之預防措施者。」建議上述管理說

明，依相關法令規定酌修。 

遵照委員意見，修正於「為維護濕地範

圍內之漁業使用，允許漁船管筏依航道

進出。允許防救災需求之防洪工程、緊

急河川修復、搶救險及疏濬等水利法及

相關管理辦法之各項行為；而有關海岸

防護、河川整治、防洪水利設施，除應

依海岸管理辦法進行，尚需考量減少對

濕地生態環境之衝擊，並經水利及相關

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以進行，同時副知濕

地主管機關。」詳 P77-78。 

3. 第70頁，香山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共同管 同上，已進行文字調整。詳 P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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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規定第四點所述：「…因防救災需求

之緊急河川修護、搶修險及疏濬等依水

利法辦理之各項行為，亦同。」有關防

救災需求之緊急措施，建議應回歸災害

防救法相關規定辦理。 

4. 「依水利法管理之行為」已列允許明智

利用項目，惟計畫書第72~73頁表11-1

中，「符合水利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規

定之行為」又列管制事項，是否衝突？ 

表 10-2所列為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包含

設備及設施等)，表 11-1所列為各項管

理規定及行為，兩者不衝突。 

5. 濕地範圍內，是否有水利與海岸防護相

關措施，不合於保育利用計畫之情形？

若有，建請提列相關設施與位置，同時

說明應改善配合事項。 

濕地保育法係以明智利用為原則，本計

畫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已將

水利法及相關管理規定納入。 

陳情人 1 

1. 有關香山濕地範圍敘述建議修正為「…

西至最低潮線…」。 

接受建議，已行修正。 

陳情人 2 

2. 「香山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

畫」中「環教一」及「管理區」即為賞

蟹步道位置，105年3月21日「香山濕地

環境教育改造工程」賞蟹步道第1次專

案小組審查會議，開完會後就無下文。 

感謝指教。 

「香山濕地環境教育改造工程—賞蟹步

道」位於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

亦同時位於香山重要濕地（國家級）範

圍，香山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已將步道納入允許明智利用項目，惟其

草案尚未核定，仍應依濕地保育法第 20

條規定完成徵詢意見程序。該案 107年 7

月 3日完成營建署第二次專案小組審查

會議，並經內政部 107年度第 7次重要

濕地審議小組審竣(107年 7月 6日)。 

3. 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會議審查到

底有何法律效用？濕地審議尚未完

成，工程就已進行，且市府還發布完工

消息，開放教育園區賞蟹步道。 

感謝指教。 

回應意見同上。 

 


















































